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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态 付 么 从儒 家 ＿ 说点 着 人私 ？

我们至少有两种方法设立普遍人权。 第
一种较为传统 ， 它通

过展示某些最基本和最为人接受的道德规范 ， 向所有请求理性的

人证明人权是合理的 。

⑴第二种方法则试图在不同文化范畴内寻

求对人权的共识 。 它鼓励不同文化用各 自 的概念和观点去证立人

权 ， 希望从各 自 的实践和相互的对话中达到对人权规范的共识。

让我称第一种为
“

原教 旨主义
”

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ｔ ） 方法论 ， 第二

种为
“

普世主义
”

（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） 方法论 。 普世主义方法论在理论

上是有些优点 ， 如果它能够成立 ， 那么它可以将人权置于
一个以

个别文化为本位的基础上 ， 使原本缺乏人权观念的文化也能接纳

普遍人权。 然而 ， 这种方法论亦可能产生不少争议 。 因为我们越

是深人研究文化问题 ， 就越会发现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多么 明显。

那么 ， 不同的文化真的可以在普遍人权这问题上取得共识吗 ？ 这

问题我们不能抽象地回答 。 在本文中 ， 我尝试藉著探讨儒家的人

权观来检证这种普世主义方法论的可行性 。

首先 ， 我要作两点基本说明 。 第
一点是对

“

儒家
”

的含义和

范畴的说明 ， 第二点则是关于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。 像
“

自 由主义
”一词一样 ，

“

儒家
”

亦包含几层意义 ： 哲学思想 、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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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意识形态、 实际的国家政策和行为 、 或一种生活方式。 在本文

中 ， 我视儒家为
一种哲学思想传统 ， 而不是国家意识形态或政治

实践 ， 因为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实践往往是历史和时代环境

的产物 ， 而作为哲学思想 ， 儒家 自 孔子起就经历了时代的检验 ，

迄今仍为中国人活生生的思想来源。 此外 ， 将一种思想传统的哲

学表述与其历史及制度表述分开 ， 从而可为我们创造空间 ， 对该

思想传统加以批判 、 调整和发展。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常会用马克

思本人的话来批评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政治 ， 并建构新的马克思理

论来回应当代问题一样 ， 我们也可向儒家的宗师请教 ， 做相似的

事情 。 因此 ， 在本文的讨论中 ， 我视儒家为
一种哲学思想传统。

我还将进一步把讨论限于早期的儒家思想 ， 亦即孔孟之说。 尽管

儒家思想在孔孟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 ， 然而在 〈论语》 及 《孟

子》 中的孔孟思想一直是历代儒者问学求道的基本 。 鉴于以上种

种讨论上的局限 ， 我想言明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儒家人权观仅仅是

儒家思想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之一。 儒家思想是一种源远流长而

复杂的哲学传统 ， 对同
一论题当然可存有各样的看法 。

至于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， 人们或会问 ： 在今天的

中国 ， 儒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
一种活泼有力的文化传统？ 它在

多大程度上为中国人所接受 ， 并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 ？ 儒家

思想在二十世纪六、 七十年代的 中 国 曾受到非议和严厉的批评 ，

它能否再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观 ？ 我认为至少有几个原

因可以使我们相信 ， 儒家思想经过现代化洗礼和更新之后 ， 它仍

可以成为社会价值和文化的主要来源。

其次 ， 冷战结束后 ， 民族主义抬头 ， 诉诸文化传统常被认为

是塑造国家形象所必须的 。 因此 ， 中国某些高层领导会公开指出

有必要向 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学习 。

⑵还有某些半官方机构召开

了
一些大规模的学术会议 ， 探讨和重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， 尤其

１４３



是儒家思想 。

［ ３ ］不仅如此 ， 在九十年代初 ， 相 当部分的儒家伦理

就已经被并入中小学课程和学生守则中 。

［ ４ ］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

的人不仅限于在北京的政治家和学者 ， 在各省市 ， 学者和知识分

子更热衷于研究中国历史 、 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 ， 他们 已经就传

统的道德思想 （尤其是儒家 ） 发表了大量文章 。 这情况并非只在

几个省份出现 ， 而是遍及整个中国 。

最后 ， 恰恰因为儒家思想在现今中 国还未成为
一

蓬勃的传

统 ， 而其含义及制度上的表现仍然有待探讨 ， 我们有必要认真探

讨儒家思想和人权之间的关系 。 儒家思想能否接受现代人权概

念 ， 并使之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呢 ？ 或者相反 ， 儒家会否由于其原

则与人权概念存在不协调而成为中国人权发展的绊脚石 ？ 在本文

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当 中 ， 我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。 在第二节 ， 我

会论证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与人权概念是相容的 。 在第

三节 ， 我会论证儒家思想能够为人权提供证立的基础 ， 但是这种

证立与西方 自 由主义所提供的并不一样。 表现之一是儒家思想会

采取不同的进路来确立人权的作用和界限 ； 换言之 ， 尽管儒家和

其他一些文化观皆认同人权的必要性 ， 它们可能在人权的证立方

法和界限这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。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 ， 我将综

合前几节的论点来提供一个儒家的人权观。 然后 ， 我将透过
一些

具体的人权问题说明儒家人权观意义和重要性 。 但我要在此强

调 ， 在探讨儒家人权观的可能性时 ， 我并无意声称这种人权观在

哲学上优于其他人权观 ， 例如 自 由主义的人权观。

［ ５ ］我只希望论

证以下观点 ： 儒家人权观在哲学上是可以成立的 ， 并因为它是可

以成立的 ， 中国人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它而不
‘

是其他同样可以成立

然而有别于他们的文化的人权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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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四 个 盖 任 证 主 的 儒 家 思 想

反封人隹概合 的 铪搪

人权是人之为人而享有的权利 ，
无分其性别 、 种族、 宗教、

国籍或社会地位 。 人们常常认为儒家思想与人权概念是格格不入

的 ， 不但在儒家思想中找不到人权概念 ，
而且人权概念与儒家的

人性观、 伦理观或社会观截然相反 。 我同意这句话的前半部分 ，

但却不同意后半部分。 在这一节中 ， 我希望论证儒家思想中许多

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可以与人权概念吻合的 。 为证立这一点 ， 以下

我将列举并探究 ４ 个常被认为是
“

儒家
”

明显反对人权的理据。

１ ． 儒家关系网中的个人和角色本位的伦理观

有些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认为 ， 任何承认人权的观点都必须

预设人是非社会性动物 ， 具有独立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 。 他们认

为 ， 这种预设正与儒家思想相违 ， 因为儒家思想认为人必须生活

在社会和文化当 中 ， 才能过着丰盛的生活 。 正如 ＨｅｎｒｙＰｏｓｅ
－

ｍｏｎｔ ，Ｊｒ ． 声称 ， 无论人们的性格和背景怎样不同 ， 他们都享有

权利 ， 他们都可以独立于文化而生活 ， 这显然与儒家的人性观相

抵触 。 他说 ：

如果无论人们有何样差并 ，
他们都生来拥有权利 ， 那 么

不管其文化背景如何 ， 他们都享有权利 。 然而这样一来 ，
就

很难想象有真正的权利拥有者 ， 因 为没有人可以真正独立于

文化而生存。 （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１９８８ ：１ ７ ）

同样 ，
Ｒ ．Ｐ ．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 认为 由于人权是与生俱来的 ，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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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必须被视为
“

生物物种成员
”

（ ｑｕ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ａｂ 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

ｓｐｅｃｉｓｅ ） 而不是作为
“

社会存有物
”

（ ｑｕａ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ｉｎｇｓ ） ， 而这种

观点正与儒家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。 （ 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１９９３ ：４０ ）

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 也认为儒家思想不可能接受人权 ，
因为人权是保证

人的利益 ， 而这利益是独立并优先于社会的 。 （Ａｍｅｓ１９８８ ：

２０５ ）

这些议论的毛病不在于它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， 而在于它们

对人权及其假设的理解。 人权是人作为人而享有的权利 ， 而无分

其性别 、 种族、 文化 、 宗教 、 国籍或社会地位 。 但这种人权概念

并不预设或暗示人可被视为不具备上述的区别 ， 因为这里所申 明

的只是一种规范性的要求 ： 当决定某人应否拥有基本人权时 ， 其

性别 、 种族或文化背景是不相干的 。 同样 ， 人权观也不暗示人是

非社会性动物 ， 其利益是独立并优先于社会。 恰恰相反 ， 国际人

权宪章就包括了一些社会性的个人权利 ： 言论 自 由保护人们在公

共领域交流的权利 ； 宗教 自 由保护个人加人任何宗教团体的权

利 。 这些权利明确说明人权预设了人是社会和文化动物这一事

实 。 我们不能把人权的基础和 内容混为一谈——人权的基础是在

于个人而非社会的利益 ， 然而人权的 内容却可以是社会性的 。

［ ６ ］

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人权概念的确意味着人们是否拥有人权并

不在于他们的社会角色 ， 而这
一点是与儒家提出的关系网 中的个

人和角色本位的伦理观相矛盾的 。 在他们看来 ， 儒家伦理并不将

个人义务或权利建基于个人在社会角色之外 ， 我们可称之为 ：

“

纯粹的角色本位之伦理观
”

。 按照这种观点 ， 道德上的权利或义

务仅仅产生于社会关系 ， 例如ｇ属 、 朋友和政治关系 。 而事实

上 ， 大部分的儒家章典都是关于个人在五伦 （父子、 夫妻、 长

幼 、 君臣犮朋友 ） 中的行为规范。 许多学者更进一步提出 ， 在儒

家伦理中 ， 个人的身分完全是 由 社会关系 网所构成的 。

［ ７ ］ Ｒｏｓｅ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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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ｏｎｔ 就是以这种基调写道 ：

从抽象的意义上理解 ， 早期儒家根本就不认为有一个独

立的本我存在 ； 本我只是我在人伦中各种角 色的整合 ，
这不

是说本我在履行或扮演各种角 色 ，
而是说本我就是这些角 色

本身 。 当人伦中的 角 色全都被特定化时 ， 本我也就得到 了 充

分、 完全和具体的认定 ，
当 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自 由 自主的

本我。 （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１９８８ ：１７７ ）

这种对人性和伦理的理解为许多学者所采纳 ， 并以此作为反对人

权的原因 。 按照他们的理解 ，
因为

“

人
”

是按照其在人际网络中

所占的角色而组成的 ， 亦因为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只限于以人伦

角色为基础的权利义务 ， 所以再没有其他只依个人本身而存在、

独立于社会角色以外的权利义务。

［ ８ ］

我同意儒家思想真的十分强调社会人伦 ， 但是我不认为儒家

对人和道德的观点纯粹是角色本位或关系本位。 在儒家思想中 ，

归根究底人是一个能够实现仁的道德主体。 尽管仁的实现往往在

父子、 夫妻这些人伦关系 中 ， 但是在某些不属于人伦的范畴中 ，

我们的行为操守也需要符合仁的要求 。 也就是说 ， 儒家的道德规

范并非全部来 自于社会章典制度或人伦关系 。 儒家伦理也存在着

重要的非人伦范畴的要素 。 关于这点 ， 让我们看看以下例子。

（ １ ） 孟子说的
“

孺子将入于井
”

（ 《孟子 ？公孙丑篇上》 第六

节 ） 的故事 ， 就是讲述非人伦关系或非社会章典制度中表现仁的

最好例子。 孟子认为 ，

一人乍见一孩童将堕人井 口
， 都会冲着上

前援救 ， 他之所以这样 ， 不是因为他与该孩童的父母有私交 ， 也

不是为了赢得人们的赞誉 ， 而是仅仅出于惻隐之心 ， 不忍他人受

到苦难 。 孟子藉此指出 ， 对于他人的苦难 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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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在意的 。 这些
“

其他人
”

， 我们可能并不认识 ， 也没有亲密关

系 ， 他们甚至可能来 自
“

四海
”

， 即世界各处。

（２ ） 孟子又说 ：

“

君子以仁存心 ，
以礼存心。 仁者爱人 ， 有

礼者敬人 。

”

（ ＜孟子 ？ 离娄篇下》 第二十八节 ） 此处
“

人
”

也不是

特指在某些人伦关系 中 的某人 ， 而是所有人。 在 《孟子 ？ 尽心篇

上》 中 ， 我们可以找到 同样的概念 ，
孟子说 ：

“

仁者无不爱也 ，

急亲贤之为务 。

”

（第四十六节 ）

当然 ， 孟子所谓仁是原则上对所有人的爱是来 自孔子的 。 孔

子清楚地指出 ， 仁即
“

爱人
”

（ 《论语 ？ 颜渊篇 》 第二十二节 ） 。

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 的理解比较确切地抓住 了孔子的语意 ， 孔子是说仁

是
“

爱所有的人
”

（
ＬｅｇｇｅＩ９６０ ：２６９ ） 。 孔子还教导年青人

“

泛

爱众
”

（ 《论语 ？学而篇》 第六节 ） 。

（ ３ ） 儒家思想中还有另外
一个重要教诲不仅适用于亲密的个

人关系 ， 也适用于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 。 这教诲是 ：

“

己所不欲 ，

勿施于人 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？ 颜渊篇〉 第二节及 〈卫灵公篇〉 第二十四

节 ）

现在我们应该清楚 ， 儒家思想并不是持着
一个纯粹的角色本

位的伦理观。 儒家伦理中显然有不讲亲疏关系的一面 。 然而 ， 我

并不是说儒家思想承认个人享有与其人伦角色不相干的权利 ； 我

只希望指出 ， 那些批评普遍人权概念不能与儒家思想融汇的观点

是错误的 。 因为它们误以为儒家伦理是一种纯粹以角色为基础的

伦理观。

２ ． 儒家思想中 的理想社 会

人们通常认为 ， 儒家思想 中 的理想社会就是理想家庭的放

大。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 ， 非但五伦中有三种属于在家庭中的关

系 （父子、 夫妻和长幼 ） ， 另外两种 （君臣和朋友 ） 亦是以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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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作对照的 。 （君臣对父子 ， 长幼对朋友 ） （ Ｌｅｅ１９９２ ：２５３ ）

一个理想家庭的特征在于成员间彼此真挚的关心爱护 。 好儿子应

该把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视为 自 己的幸福 ； 好父亲也该如此 。 在

这种理想家庭中 ， 谈论权利常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， 因为 ：

儒家思想强调 ， 真正的社群不是由那些 自 利 、 漢視他人

利益的人所组成的 ， 它是由那些顾念 自 身 以外的共同 目 标和

利益的有德之士所组成的 。

…在这种理想社会中 ， 最高尚的

美德就是仁 ，
用反义的语句 来说 ，

就是
“

对 自 私的克服
”

。

（ Ｌｅｅ１９９２ ：２５２ ）

按此 ， 人们继而提出人权既以人是 自 私及只顾 自 己 的利益为前

题 ， 而人权的存在恰恰是为了保障每人的利益 ， 如是者 ， 人权概

念当然与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家庭相悖 。 推而广之 ， 人权概念也与

任何由家庭为主要组成单位的社群相悖 。

然而 ，
以上论点却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人权观上。 人权观并

不需要假设人是 自我 中心而完全无视他人的福祉。 无可否认 ， 人

权的作用是保瘅个人的合理利益 ， 但我们不要把个人
“

自 身的利

益
”

和
“

自私的利益
”

混为一谈。 举例说 ， 不受人身侵犯是我们

每人的 自身利益 ， 但这利益显然不是 自私的 。 与马克思的观点不

同 ，
人权不必是 自私的人的权利 ， 保证 自 己不受他人侵犯显然不

是一种 自私的行为 。

因此 ， 要使人权成为可能并具有现实上的重要性 ， 我们只需

要假设两点 ： 第
一

， 每个人都享有
一定的合理的 自身利益 ， 而他

／她的这些利益应当受到保护。 第二 ， 并非所有人都会为他人而

牺牲 自 己的合理的利益。 第一点使人权成为可能 ， 第二点则使其

具有重要性。

［ ９ ］显然 ， 上述两点并不暗示人是 自私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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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 ， 人们可能仍怀疑 ， 即使是这两个较弱的人权的条件也

与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梢神不协调。 儒家认为 ， 在亲密的人际关系

中 ， 我们不应该视同伴为我们宣声及索求权利的对象 ； 相反 ， 我

们应该视大家是处于一种互相信守和关心照顾的关系 中 ， 而在这

亲密的关系 中引人权利的考虑是不恰当的 ， 因为这会驱使我们把

同伴的利益视为对 自 己的利益的约束 ， 多于我们 自 己也希望促进

的利益。 （ ＬａＦｏｌｌｅｔｔｅ１９９６ ：１４６ ）

我同意权利在一个亲密和美好的关系当中没有什么重要的角

色。 在健康和亲密的关系中 ， 各方都应该尽量不谈权利 ，
而应更

注重互爱 。 可是 ， 如果
一旦这种关系变坏那怎么办？ 我们是否需

要以权利来补救它呢？ 我认为大概没有这需要 ， 因为补救的最好

方法还是去唤起大家会信守的关心相爱 ， 而不是诉诸权利 。 但

是 ， 万
一这种关系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， 我想这正该是诉讼

权利来保障当事人的利益的时候 。 试以婚姻破裂为例 。 如果丈夫

对妻子已经再没有爱情 ， 并且在许多方面损害了妻子的利益 ， 这

时权利的行使就变得应当和需要 ， 妻子应诉诸她享有的正式及法

律上的权利 （婚姻权利及其他基本人权 ） ， 用以保障其利益不受

损害 。

因此 ， 即使在家庭关系 当 中 ， 权利也有必要当着一个最起码

的角色 ， 那就是作为一种
“

后退机制
”

（ ｆａｌ ｌｂａｃｋ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） 。

［
１Ｑ ］

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在这一意义下接受人权概念。 没有一种伦理

观会以消除人性的需要为 目标 ；
归根究底 ， 当我们关心一个人

时 ， 我们关心的无非是他的需要和利益。 如果诉讼权利是保障个

人利益的必要途径 ， 那么儒家思想就没有理由去否定权利 。 假如

在家庭关系 中我们需要以权利作为一种后退机制 ， 我们就更有理

由在一个较大的社群中建立权利机制 。 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完全

由人际亲密的关系所组成的 。 例如 ， 君臣和陌生人之间就不是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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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的私人关系 ； 在工作地方 、 市场、 政府、 法院和其他不那么私

人的场合 ， 人们不是像在私人关系 中那样接触的 。 在这些场合 ，

谈论权利该不会破坏人际关系 。 无论怎样 ， 权利都是弱者保护 自

己免受剥削和侵犯的重要工具。

如此一来 ， 儒家的人权观当视权利为一种后退机制 ； 它不能

造就美德或 良好的人际关系 。 这
一点对于 目前盛行于某些西方国

家如美国的人权观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直以来 ， 某些西方 自 由主义

者持着一种过甚的权利观 ， 他们认为 ， 只有在以权利为基础的关

系 中 ， 人际的相互爱护关心才可以繁衍起来 。 （ Ｃａｎｅｙ１９９１
：

５ １７
，Ｔｏｍａｓ ｉ１９９ １ ：５３２

—

５３３及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２ ：３２８
）Ｓｉｍｏｎ

Ｃａｎｅｙ 就说道 ： 仁爱作为一种美德如果是建立在对权利和其资格

的认知 的 基础 上 ， 它会更加 可欲 ， 人们会 更 希望实 现它 。

”

（ Ｃａｎｅｙ１９９ １ ：５ １７ ） 这说法极负争论性。 按照这说法 ， 假如德兰

修女 （Ｍ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ａ ） 对权利
一无所知的话 ， 那么她的一生就

不会是那么美好 ；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。 然而 ， ＪｏｈｎＴｏｍａｓ ｉ 会举

以下例子来支持 Ｃａｎｅｙ 的论点 ：

试想象在一段婚姻 中 ， 妻子对丈夫百般迁就 ， 完完全全

地顺从丈夫的意 旨 ， 情况远超于一般人视妻子 当尽的本分。

无论多 么 不合身 ，
她总会穿上丈夫喜欢她穿的衣服 ；

无论多

么打扰 ，
她总会邀请他所喜爱的客人 ；

无论与她的 日 程多 么

不配合 ，
她总会遵从他的作息时 间 。 显然 ，

她这样的顺从并

不能算得上是美善的 。 她没有认识到她是很有理由不这样做

的 ，
她忘记 了

， 或者她根本不想别人提醒她 ，
她是享有权利

的 。 （Ｔｏｍａｓ ｉ１９９ １ ：５３３ ）

人们可能会同意 Ｔｏｍａｓ ｉ 的论调 ， 觉得这位妻子是多么不济。 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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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 自 尊和 自重。 可是 ， 自尊的基础并不必在于她是拥有权利这事

实上 （尽管她确实有 ） ， 而是在于她是应该得到关心爱护 ， 在于

她的幸福是重要的 。 固然 ， 她可以合理地抱怨丈夫 ， 但她的抱怨

可以是本于她对理想中的关心爱护的追求 ， 她或会认为丈夫对她

不够关心或无视其要求和渴望。 在此 ， 妻子无需以权利概念来评

价她和丈夫的关系 。

［ １ １ ］事实上 ， 当她开始用权利来衡量婚姻时 ，

她就已经疏远了丈夫 。 按照儒家的观点 ，
她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，

反而是向丈夫重新提醒和确认互敬互爱的婚姻理想。

３ ． 備家思想中的等级制和家长政治

某些学者认为 ， 儒家对人际关系的看法是提倡等级制和依

从。 在五伦中 ， 各人是不平等的 。

“

每人获取个人或公共利益的

能力是有限的 ， 并且依其社会地位而分等 。

”

（
Ｌｅｅ１９９２ ：２５ １ ）

试以父子关系中子女的责任为例 。 按照一些人的理解 ， 儒家思想

中的
“

孝
”

鼓吹儿子 （无分长幼 ） 要依从父母 （尤其是父亲 ） ，

不管父亲的意 旨是怎样的不合理 ， 儿子只得惟命是从。 如是观

之
，
即使权利在家庭关系中只是一种保护性的后退机制 ， 儒家的

人伦观亦会反对人权 。

以上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许有一定的准确性。 但是 ， 我们应

当首先把早期的儒家从后期的 区分开来 。 儒家思想中对家庭中的

等级和子女的绝对顺服的论述多是来 自汉朝及其后的发展 。 例如
“

三纲
”

就主张丈夫对妻子和子女 、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皆有绝对

的权威。 其次 ， 虽然孔子本人的教诲看来似乎要求子女要绝对依

从父母 ，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反对这种教诲的论

据 ， 这论据是在于孔子怎样以
“

仁
”

来理解基本人伦及相关的美

德。 试以孝道为例。 孔子认为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 ， 而家庭是实

现仁的最 自七和最重要的地方。 那么 ， 仁怎样影响我们对孝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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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？ 现举以下几点作说明 。

第一点 ， 仁即爱人 （ 《论语？ 颜渊篇》 第二十二 ） 。 它要求我

们关心和尊重他人 ； 待人以仁不仅是供给他们食物 ，
更重要的是

关心和尊重他们 。 子曰 ；

“

至于犬马 ， 皆能有养 ； 不敬 ， 何以别

乎 。

”

（ 〈论语？ 为政篇》 第七节 ） 第二点 ， 有仁心的孝子会关心到

其父亲是否也以仁待人 ， 因此他不会愿意遵从父亲无理的或不道

德的命令 ， 因为这样会陷父亲于不仁 。 子 曰
：

“

事父母几谏 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． 里仁篇》 第十八节 ） 孝道是不能以仁为代价。 第三点 ，

仁也要求父母爱护子女 ， 谋求子女的幸福。 仁也暗指了双向互换

的原则 ， 所谓
“

己所不欲 ， 勿施于人
”

。 （ 《论语 ？卫灵公篇〉 第二

十四篇 ） 如果这
一双向互换的原则适用于不同身分的人之间 ， 那

么我们就可以说 ，

一个好父亲不应该强逼儿子做一些 自 己若处于

儿子的位置也不愿做的事情 。

现在我们该明 白孔子的孝道观怎样可能受到他 自 己的仁爱观

批评。 惟有人会另解释说 ， 孔子其实真的认为 ， 即使父母是错误

的并且无视儿子的告谏 ， 儿子也应当遵从父母。 正如 ：

子 ｅｒ
：

“

事 父母几诛。 见志不从 ，
又不敬违 ， 劳 而 无

怨 。

”

（ 〈论语 ． 里仁篇 〉 第十八节 ）

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隐含了仁爱观 ， 按照孔子的观点 ， 子女应当关

心父母的德行 。 但后半部分似乎没有采纳这种观点 ， 它把尊敬错

置仁之上——要求儿子允许或甚至帮助父母作违背仁的事 。

但是 ， 我们对这段文字也许有更恰当 的解释。 当 中 的关键

词 ：

“

不违
”

除了
“

不违背
”

的解释外 ， 似乎还可有其他的解释

方法。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 就注意到
“

不违
”

也可以指
“

（儿子 ） 不放弃

告诫的初衷
”

， 而不是
“

不敢违背父母的 旨意
”

（ Ｌｅｇｇｅ ｌ ９６０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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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０
－

１７１ ） 。 如果这一理解是可以接受 ， 那么这段话就并不能表

明孔子宣扬绝对的顺从 ； 相反 ， 它主张的是前文所说的仁爱观的

孝道。

总结上述论点 ， 如果人们赞成以仁为基础的孝道 ， 那么就该

反对把绝对顺从视为孝的要求之一。

［ １２ ］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家庭中

其他成员间的关系 。 不论是那一类的关系规范 ， 它都要以仁为基

础并受仁爱原则制约 。 简言之 ， 仁要求互相爱护 ，
反对 自我中心

和一方对另一方出于 自私的支配 。

然而 ， 论者可能认为上述的论据仍不足以支持儒家思想中的

孝道是与人权调和的 。 他们也许会同意家庭关系应当 以仁为基

础 ， 并受到仁的制约 ， 但是当中仍然存在某些虽然与仁
一致 ， 却

侵犯了个别人权的制度法规 。 以盲婚为例 ， 这种在传统中国广泛

流行的做法似乎没有违反仁的原则 ， 然而却明显违反了婚姻 自 由

的人权。

我们应该如何反驳呢？ 尽管仁在理论上规限了孝道 ， 但孝道

的许多具体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化规范和社会环境 。 孔子

认为孝道必须和礼结合在一起。 他说 ：

“

生
， 事之以礼 ； 死 ， 葬

之以礼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？ 为政篇》 第五节 ） 孔子活在封建社会 ， 社会规

范或礼都对子女提出 了许多的要求和规限 。 例如 ， 按照礼 ，

“

三

年无改于父之道 ， 可谓孝矣 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？学而篇＞第十一节及 《里

仁篇〉 第二十节 ） 但我们有必要了解 ， 孔子对礼抱有人文主义的

态度 ， 对他来说 ， 礼应是在仁之后 。 （ 《论语 ？八佾篇＞第八节 ）

他说 ：

“

人而不仁 ， 如礼何？

”

（论语 ？八佾篇〉 第三节 ） 在特定的

社会及经济条件下 ， 某些礼节或是需要的 ， 但是当这些环境改变

而旧有礼节不能再体现仁时 ， 礼节也应该随之改变。 孔子亦会提

出
一个有美德的人在依照道德法规处事时 ， 应当能够权衡眼前要

务 （ 《论语 ？子罕篇＞第三十篇 ） 。 我认为这条思路可以用来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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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婚问题。 但我不打算在此穷究这问题 ， 我倒希望探讨其背后的

基本理论问题。

这一理论问题就是 ，
尽管仁能够否定出于 自私的对他人的控

制 ， 但它却不能否定家长主义政治 ，
即是为了被控制者的福祉而

采取的强制 。 具有强烈家长主义政治色彩的理论会难于接纳一些

受人权保障的基本 自 由 。 理论上 ， 过分强调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往

往会导致家长主义政治 ； 儒家思想就常常被批评过于家长主义 ，

没有对个人 自 主给予充足的确认。 我将提出两点来反驳这一论

调 。 第一 ， 从历史上看 ， 家长主义政治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其他

地方皆会出现 ； 但从理论上看 ， 就我所知 ， 除了在上文讨论过而

仍有争议的关于孝道的章节外 ，
至少在 《论语＞中我并没有发现

任何接纳或提倡家长主义政治的章句 。 我们有必要把一种很可能
“

导致
”

家长主义政治的理论与另一种
“

直接确立
”

家长主义政

治为基本原则的理论区分开来。 人权与后一种理论是矛盾的 ；
要

么接受该理论 ， 要么接受人权。 但我认为儒家思想与前一种理论

更为接近 ， 而它无须我们的矫正当可接纳人权。 儒家思想也许容

易导致家长主义政治 ， 这也许是因为它强调关心他人的道德生

活 ， 忽视了个人 自 由 。 （对儒家思想的这种看法还需进
一步交代

考证。 ） 假如儒家思想真的容易导致家长主义政治 ， 那么这正说

明了它对人权概念有一种
“

内在的需要
”

； 如果能融人人权概念 ，

它就不大可能会倒向家长主义政治 ， 而这种融人并不必要排除儒

家的核心思想等原则 。

我刚才的论点可能并不完全体恤儒家的观点 ，
以下是我提出

的第二点 。 孔子非但不同意采取强制方法来促进人们的品德或福

祉 ， 他更是明确地反对它 。 对于人伦关系 ， 例如君臣 、 父子、 朋

友 、 甚至是在文化上优越的与落后的族群之间 ， 孔子从来都不主

张以强制方法或武力去改进他人的生活或防范坏人腐朽好人。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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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， 他不断要求在上的人如君主、 父亲及士大夫该以身作则 ， 为

人们树立榜样。

季康子问 ：

“

使民敬、 忠以劝 ，
如之何？

”

子 曰
：

“

临之

以庄则敬 ， 孝慈則忠 ， 举善而教不能則 劝。

”

（ 〈论语 ． 为仁

篇 ＞第二十节 ；
亦见 《八份篇》 第三及二十六节 、 〈颜渊篇〉

第十九及二十八节 、 《子路篇 〉 第 四节和 《卫灵公篇 〉 第十

四节 ）

孔子对统治者也提出 了 同样的忠告 ： 不应以武力去征服蛮夷 。 他

说 ： 故远人不服 ， 则修文德以来之 。 既来之 ， 则安之。

”

（ （论语 －

季氏篇＞第
一节 ） 在下一节 ， 我会对儒家思想反对强制作进一步

说明 。

一言以蔽之 ， 儒家思想可能含有精英主义 ， 却不主张家长

主义政治 。

４ ． 儒家社会 的 非讼特征
“

儒家
”

反对人权的第四个理由是这样 ： 诉讼权利往往会使

和谐的社会关系变得富有冲突性或诉讼性 。 儒家的和谐社会强调

退让和不固执这些美德 ， 而不是竞争与坚持 。

任何过于 自 满 、 专 断 、 喜爱争论或诉讼的人是不齿于

人。

一个有道德的儒者凡事会 自我克制和忍让 ，
而不会急于

宣称 自 己拥有什么权利 。 （ Ｌｅｅ ｌ９９２ ：２５５ ）

我同意儒家思想会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 ， 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用诉

讼或权利这些手段。 孔子说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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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讼， 吾犹人也 ，
必也使无讼乎 ！ （ 《论语． 颜渊篇 》 第

十三节 〉

求诸权利或诉讼往往意味着礼或美好的关系 已经破裂 。 因此 ， 出

现纠纷时 ， 我们应首先尝试以互相体谅的心态寻求妥协。 但是在

以上所引的章句 中 ， 孔子并没有说我们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诉

讼。 如前所论 ， 当人们的行为不再符合美德或礼时 ， 例如当他们

伤害了其他人时 ， 我们就有必要诉讼于权利来保障我们的合理利

益。 更重要的是 ， 孔子并没有说我们即使受 了他人不公正的伤

害 ， 也应该一直屈从 。 下面这段文字或可纠正人们对孔子的普遍

误解 ：

或曰 ：

“

以德报怨 ， 何如？
”

子 曰
：

“

何以报德？ 以 直报

怨 ，
以德报德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？ 宪 问篇 》 第三十四节 ）

当我们被他人误解、 伤害或挫损时 ， 孔子认为诉诸公平或公义原

则是妥当的 。 倾向诉诸调停、 和解及妥协并不意味着人们是没有

权利或不应诉诸权利来保护 自 己 。 儒家这种以
“

尽量不诉讼的精

神
”

来解决纠纷的主张 ， 是很值得在现今的人权讨论中提出来研

究 。 正如 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 所说 ：

传统的解决纠 纷的机制 ， 例和调停 ， 尽管 不是十全十

美 ，
但却有许多好处 ， 各当事人都能挽回一点面子 ，

他们皆

参与 了 当 中 的谈判和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 。 这种方式通常比

正式的法律渠道经济而快捷 ， 它还有助建立较针对性的公义

价
？

值和维持社会和谐 ， 当 中各方都觉得 自 己 已取得為得的 东

西 。 （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１９９３ ：５５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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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 ， 非诉讼的处事手法不是反对人权 ， 而是反对权利被滥

用。 在理论上 ，
要防止权利被滥用 ， 我们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伦理

体系来指导人们正确地使用权利 。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有丰富内容

的道德理论 ，
正在这方面对人权理论作出 了补足。

［ １３ ］

王 、
人私 的 基础 与 由 容

偉 家 ４＆ 现点

至今我已论证了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不必排斥

人权概念。 但是儒家思想能够接受当今各人权宪章中所定立的个

别人权吗 ？ 它会怎样理解这些权利的适用范畴和界限？ 以下我将

回答这些问题。 我将指出儒家思想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异于
一些

典型的 自 由 主义的看法 （然而孰优孰劣倒是
一

个更为复杂的 问

题

１ － 择善的 自 由

儒家思想会否接纳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、 公正审判的权利 、

言论 自 由 、 宗教信仰 自 由及结社 自 由等等这些现代人权呢？ 我们

不难理解儒家思想是不会反对人身不受侵犯和公正审判的权利 。

如上文所述 ， 儒家思想会把权利视为
一种后退机制 ， 只有在道德

所不能及或人际关系 已经破坏的情况下才用来保证个人的基本利

益。 仁者是十分关心在意他人的疾苦的 。

那么 自 由主义最推崇的传统公民权利又如何呢？ 对此儒家的

观点较为复杂 。

［ １４ ］在此我打算论证三点 ： 第一 ， 儒家思想可接纳

公民 自 由和权利 ， 如言论 自 由和宗教信仰 自 由 ； 第二 ， 但是儒家

对这些 自 由的界限的理解是异于某些西方的权利观 ； 第三 ， 它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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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别是在于证立权利的基础上。 为说明以上三点 ， 现举言论 自

由为例 。

孔子和孟子从没有明确表示或暗示过言论 自 由或类似的观

点 ，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工具性的原因来使我们相信儒家思想

能容纳言论 自 由 。 孔子和孟子都认为 ， 为 了 防止文化和政治败

坏 ， 人们是有必要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。 孔子就曾

以有助于健全政治为理由来证立政治讨论的重要 ：

如不善而莫之违也 ，
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 （ 《论语

－ 子

路篇 》 第十五节 ；
亦见 《宪 问篇 》 第七节及 《季氏篇 〉 第一

节 ）

孟子也认为臣子有责任对君主的过错作出批评 ：

君有大过则诛。 （＜孟子 ． 万章篇下》 第九节 ）

可能有人认为 ， 在以上章句 中 ， 孔子和孟子只是在要求臣子们 向

君主进谏 ， 因此言论 自 由应当仅仅适用于他们 。 我认为这是错误

的 。 孔子和孟子本身都不是朝中官员 ， 但他们都很积极在公开场

合批评当朝的政治和学说。 曾有人问孟子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辩

论 ， 他回答 ， 他并非喜欢辩论 ， 只是不得巳而已 ， 因为人们的思

想 、 道德和政治无不正受杨朱和墨翟的学说影响 ； 他又说 ， 孔子

作 《春秋〉 的 目 的就是向 当朝的君主和民众进言。

杨墨之道不息 ，
孔子之道不著 ， 是邪说任民 ， 充塞仁义

也。
… …作于其心 ， 害于其事 ； 作于其事 ， 害于其政。

… …

岂好辩哉 ？ 不得 已也。 能言距杨墨者 ， 圣人之徒也。 （ 《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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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．滕文公篇下》 第九节 ； 重点为后加 ）

在最后一句中 ， 孟子甚至鼓励人们公开批评杨墨思想。

这并不能说明孔子和孟子都非常重视言论 自 由 ， 这也不是我

的意思。 它只表明 了孔子和孟子都注意到言论在政治和文化中的

重要性 。 假如言论 自 由事实上能长远地纠正错误的伦理信仰和防

止统治者执迷不悟 ， 那么儒家思想当会接受政治言论 自 由 。 总

之 ， 如果言论 自 由是有助于促进健全的社会和政治 ， 并因此有助

于人们对仁的追求 ， 那么我找不出原因为什么儒家思想会断然拒

绝它。

关于以上证立言论 自 由 的理论性质 ， 容我再作两点简要说

明 。 首先 ，
这种论证只是间接上的个人主义 。 儒家的最终 目 ．的是

使每个人皆成仁 ， 而不是为了国家或统治者个人的光荣 ； 在这意

义下 ， 言论 自 由的证立是个人本位的 。 但言论 自 由的直接论据却

在于它有利于社会 、 文化和政治活动 ， 有助于人们达致仁 ； 在这

直接的意义下 ， 言论 自 由的论证是诉诸社会性的善而不是个人性

的善。

其次 ， 这种论证是完美主义 （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） 的 ， 因为它把一

个道德上的善作为政府施政的 目标 ； 言论 自 由的理据就在于它可

长远地促进这一道德上的 目标。 从理论结构上看 ， 这类似西方政

治哲学中对言论 自 由所作的完美主义的和工具性的论证 然

而他们的分别在于儒家思想把仁的追求作为言论 自 由的 目标 。 这

种完美主义的和工具性的论证与某些 自 由主义哲学家从权利本位

进行的论证全然不同 。 两者的差异可从他们对恶行的容忍这问题

上的不同处理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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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 对恶行的容忍

尽管儒家思想确为公民 自 由和权利提供了一些理据 ， 人们可

能认为那些理据过于道德化 ， 因此儒家对公民 自 由的保证也极为

有限。 这种批评认为 ， 按照儒家的观点 ， 我们之所以有权利 ， 完

全在于我们是运用它们来修身成仁 ， 儒家思想会难于接受人们可

运用权利去行恶。 因此 ， 我们无权出版淫秽物品 ， 或表达低级下

流的观点或生活方式 ， 即使它们无害于人。 正如一位著名的中国

学者谢幼伟在一篇有关儒家伦理的文章中所说 ， 我们有择善或发

展 自我和人性的 自 由 ， 但这 自 由不得用于行恶 ：

只有在善行的范围 内 ， 我们才可以有选择 自 由 ； 在善行

之外 ，
人是不应 享有这 自 由 的 。

… … 不论你 需要怎样的 自

由 ， 你都不应违反择善这一道德原则 。 （Ｈｓｉｅｈ１ ９６７ ：３ １３ ）

许多西方人权理论学者不接受这个观点 ， 他们认为个人有 自 由表

达 自 己的任何思想 ，
只要这表达不会明显导致对他人的伤害 。 例

如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 就会写道 ：

我反对审查淫秽物品…… 因 为禁制本身较之淫秽物品所

造成的 实际伤 害是不成比例的大。
… …我明 白没有淫秽物品

人们仍可丰盛地生活……但正是这点——不是禁制所带来的

结果 ，
而是国 家权力可以这样被合法地使用 看来极不对劲。

 国 家或政府根本没有权力这样控制人们。 （
Ｎａｇｅｌ１９９５ ：

９５
－

９９ ）

Ｎａｇｅｌ 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个人的道德地位的理解 ： 作为道德主

体 ，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， 都应享有
“

相当的独立空间而不受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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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志的强制 。

”

（Ｎａｇｅｌ１９９５ ：９４ ） 另
一个著名 的 自 由主义哲学家

ＪｏｅｌＦｅｉｉｉｂｅｒｇ 也支持人们享有出版淫秽物品的权利 ， 他指出个人

对其私人事务享有主权。

“

享有主权的个人
”

这概念来 自 国际法 ；

“

依照国际法 ， 独立的 民族国家享有 自 决的主权 。

”

（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

１９８６ ：４７ ） 正如主权国家对其领土享有其他国家不得侵犯的治权
一样 ， 享有主权的个人当完全管辖 自 己的生活和行为 ， 只要其行

为不损害他人。 由 于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 认为个人主权和 国家主权
一样 ，

都是
“
一个不是全有就是全无的概念 ； 个人在其私人领域内 ， 事

无巨细 ， 皆享有绝对的治权 ，

”

（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 ：５５ ） 因此 ， 个人

主权禁止外来干涉 ， 除非干涉是基于一些涉及他人的考虑因素 ，

例如为了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或侵犯。

以上是一种相当盛行的 自 由主义者证立公民权利的方法。 这

也是在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道德观。

［ １ ６ ］公民权利不仅是有

用的工具 ， 它更体现了道德上个人的独立和主权。 公民权利的范

围应当十分广泛 ， 而限制这些权利的难
一原因只能是防止伤害他

人。 按照这种 自 由主义者的观点 ， 儒家思想对个人权利就不够重

视 。

“

承认社会有权根据内容限制人们表达意愿或意见 ， 就等于

掠夺了每个人在其精神生活的主权 ， 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变得不再

那么 自 由 。

”

（Ｎａｇｅｌ１９９５ ：９９ ）

儒家思想与这种 自 由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。 自 由主义有

关个人主权或个人独立的理想对于儒家思想是完全陌生的 。 但是

我们能够因此认儒家的观点有缺陷吗？ 在我看来 ， 我们必须区分

两种观点 ： 第一点 ，

一般来说 ， 法律不应用来制止无害于他人的

恶行 ； 第二点 ， 个人享有道德上的权利去宣扬或实行无害于他人

的恶行。

［ １７ ］上述个人主义及 自 由主义的观点是以第二点来证立第
一点 ，

而儒家思想倾向接受第一点而不是第二点 。

的确 ， 儒家思想不会接受如第二点那么激进的个人道德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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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观点 。 如前所述 ， 这种激进的观点是以个人主义或个人独立这

些观念为基础的 ， 但恐怕儒家思想很难接受这些观念 。 儒家可能

接受道德 自 主 （ｍｏｒ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） 的观念 ， 即个人应该在道德考

虑和选择中享有 自 主。

［ １８ ］但是 ， 道德 自 主之所以有价值是在于它

是道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； 道德生活本身是有价值的 ， 而由于

道德 自主是构成道德生活的一部分 ， 所以道德 自 主也具有价值 。

因此 ， 对儒家来说 ， 个人主权或独立如果用来舍善求恶 ， 那么它

就会变得毫无价值。

［ １９ ］人们之所以有公民权利和 自 由 ， 不是因为

他们有个人主权 ， 而是因为 ： 第一 ， 在个人、 社会 、 文化和政治

等领域中体现人性或仁是他们的重要利益 ； 第二 ， 而公民权利和

自 由正是维护这些利益的最佳方法。 公民权利不应为道德的败坏

提供借 口或保护 ； 即使无害于他人 ， 个人没有基本的道德权利做

不道德的事。

人们可能会担心 ，

“

个人没有基本的道德权利做不道德的事
”

这种观点很易被用来作为压制公民权利的借 口
， 尤其是当有人滥

用公民权利作坏事的时候。 然而 ， 孔子不喜欢用法律上的强制手

段来推广道德或防止人们做不道德的事 。 他说法律惩治是不能改

变人的心灵的 ， 只有礼才能够 ：

道之以政
， 齐之以刑 ，

民免而无耻 ；
道之以德 ， 齐之以

礼， 有耻且格。 （＜论语 ？ 为政篇 ＞第三节 ）

我们不能以强制来使人变得品格高 尚 ，

一个人如想过道德高尚的

生活 ， 他就必须了解这种生活本身——他 自 己必须认同及内化美

德 ， 以美德为生活的动力和钟爱这种生活。

“

仁者安仁。

”

（ ＜论语

？ 里仁篇〉 第二节 ） 美德的培养是透过礼的教育和实践 ， 而非 以

强制来使人们安于美德。 这一点对于个人 自 由被理解为免于强制

１６３



有着重大意义。 髙尚的品行必须建基于我们对善的认同和追求 ，

但避免刑罚不是行善的正确原因 ， 因此法律不是道德启蒙的好办

法 ， 任何理解这一点的人都会希望限制刑法的范围 。 刑罚也不应

用来防止坏人腐朽好人， 孔子就认为最佳方法还是通过树立榜样

来教化人们 ， 他并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 ：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曰
：

“

如杀无道 ，
以就有道， 何如 ？

”

子 曰
：

“

子为政 ， 焉用 杀 ？ 子欲善 ，
而民善矣。 君子之德风 ，

小人之德草 ； 草上之风必偃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． 颜渊篇＞第十九节 ）

孔子为统治者和士大夫 ， 而不是为普通百姓 ，
立下了严格的操守

准则 。 这与儒家思想中基本的宽容精神是相一致的——
“

躬 自厚

而薄责于人。

”

（ 《论语 ？卫灵公篇》 第十五节 ） 儒家的宽容不是建

筑在个人独立、 个人主权或个人拥有道德权利去行恶等观点上 ，

它的基础是在于怜悯 ， 在于认为强制是不能有效地弘扬仁 ， 在于
一个关于道德教化的持定看法。

四
、 儒 家人叙視在 ＃ 代 轮 其 切锥

儒家人权观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：

（ １ ） 人权保障了仁或人性中的重要利益。

（２ ） 这种保障应当被视为一种后退机制——只有当道德失去

规范力或人际关系 已破裂时才发生作用 。

（ ３ ） 不应夸大人权 ， 即

①不应视它们为可贵的人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， 或实现美德的

必要条件 ；

②不应像保护善行一样 ， 用它们来保护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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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４ ） 权利应只能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 ， 我们应首先运用

法制以外的方式 ， 如教育、 调停、 和解和妥协 ， 以维护互爱、 互

敬 、 互信及和谐的精神 。

在论及儒家的观点对当代人权问题的重要性时 ， 我们必须从

规范、 实践和历史多方面进行探讨 ， 然后才能得出结论。 以下我

希望扼要地指出儒家的人权观的确能够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 ， 我

将探讨两则法学上关于人权的问题 ， 它们是言论 自 由 的宪法保障

和长者的权利 。

１ ． 人权法学 ： 以言论 自由为例

按照儒家的观点 ， 人权不包括说和做不道德的事的权利 ， 这

点在人权法学中具有重要涵义 。 以言论 自 由为例 ， 现代各人权宪

章皆包括了言论 自 由 的权利 ， 但是 ， 怎样的言论才应被言论 自 由

这权利保障？ 从 自 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观点出发 ， 除了那些

对他人造成明显伤害的言论 （例如徘谤 ） 之外 ， 许多言论都应受

到法律上严格的保护 。 在美国 ， 言论 自 由在宪法中就得到差不多

绝对的保护 。 然而 ， 儒家思想就不愿意把某些言论 （例如色情杂

志 ） 置于这种保护之下 ， 因为人权不是用来保护人们污秽及低级

的趣味的 。 这点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。 第一 ，
虽然立法机关本身可

以修订法律 ， 司法复核不能用来废除审查色情刊物 的法例 。 第

二
， 在评价审查法的合理性时 ， 公众对色情刊物的兴趣还不如对

政治性、 学术性或艺术性的出版物的兴趣那么重要。 当然 ， 色情

出版物应否被完全禁制是另一回事。 正如我在前章节所论 ， 儒家

通常不愿意用法律惩罚的手段来达到道德教化的 目 的 ， 它更注重

改变人们的欲望 ， 而不是压制它们 。

［ ２０ ］

另外 ， 我们可探讨那些煽动种族仇恨和歧视、 主张侵犯别人

权利的言论。 此等言论不应受到人权宪章中的言论 自 由 的保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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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禁止这些言论的意见认为 ， 我们是很难区别真正的种族仇恨

言论和较隐晦的种族歧视言论。 但是如果这种言论真的不被禁

止 ， 这不会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有权发表鼓吹种族仇恨的言论。

２ ． 长者 的权利

一些亚洲地区 ， 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 ， 立法规定当父母不能

照顾 自 己时 ， 他们有权从成年子女处得到赡养和扶助 。 中国宪法

第四十九条就规定了该项权利 。 最近 ， 新加坡也仿效了 中国大陆

和台湾 。 在许多西方国家 ， 虽然人权法规定了子女有权得到父母

的抚养照顾 ， 但父母却没有相应的权利 。 似乎父母有权享受子女

的赡养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， 儒家思想会接纳父母有权享受子女的

赡养的主张吗 ？

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 ， 这种立法是令人惊讶的 。 首先 ， 与中

国文化不同 ， 我们找不到在西方文化中任何关于子女有道德上的

责任来贍养父母的共识。 第二个理由是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 ，

父母享有退休保障 ， 父母没有强烈的需要向子女索求赡养 。 中国

大陆和台湾却没有这些条件。 在今 日 的 中国文化中 ， 孝道包括子

女有道德上的责任赡养父母仍然很盛行 ； 并且 ， 过去中国许多并

不富裕的父母无私地把全部精力和收入花在培育孩子上 ， 退休以

后 ， 他们 自然需要并希望子女赡养他们。

我们应怎样解决在中国社会中长者退休后的生活问题？ 立法

规定父母有权从子女处得到赡养 ， 抑或实施国家或私人机构的退

休保障制度 ？ 对此问题儒家的观点又会是怎样呢？ 儒家或会认为

我们应首先采取不太直接的方式去帮助退休的父母 ， 并鼓励子女

孝顺父母 ， 例如 ， 给那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赡养父母的人减免

税项 。 这项措施在香港就巳经实施了很长时间 ， 并且得到社会上

普遍和有效的执行。 （最近 ， 减免税项的安排还伸展到那些赡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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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人。 ） 另外 ， 儒家思想也会认同把家庭观念

扩大 ， 将年老的父母包括在内 。 现今香港依随了西方核心家庭的

观念 ， 这样的家庭包括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； 而
一般雇员得到

的额外福利是不会荫及父母的 ， 例如 ， 医疗福利和房屋津贴就不

允许雇员和父母共享。

［ ２ １ ］这些政策应该改一改了 。

假如上述方法管用 ， 假如孝道盛行 ， 那么就不必以法律来强

制子女赡养父母。 但是 ， 如果子女无心孝顺父母 ， 或者孝的文化

式微了 ， 那怎么办 ？ 我们是否应当诉诸法律上的长者权来保障父

母呢？ 我们的回答取决于怎样看待法律上的亲权的 目 的 。 让我们

先考虑一下婚姻问题 ， 如前所述 ， 当婚姻出现危机时 ， 修补关系

的最好方法是重唤双方互相敬爱的承诺 ，
而不是诉诸权利 ； 但是

假如婚姻已到 了完全破裂的地步 ， 那么其中一方诉诸权利来保障

自 己的利益亦难以非议。

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长者的权利 。 如果长者的权利是为了维

持或修补以孝敬为基础的亲子关系 ， 那么权利在此是不适 当的 ，

我们不能以法律手段来促进孝道 ， 因为它会使子女 出于错误动

机——由于惧怕刑罚而赡养父母。 但是如果长者的权利不是为了

维持亲子关系而是为保证父母在关系破裂时的利益 ， 那么使用法

律上的亲权来保障父母则不是不妥当 。 以
一九九三年在中国的一

案为例 ，
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 写道 ：

山 东
一位九十老妇状告其二子不尽孝道。 该妇的丈夫早

逝
， 遗下两名儿子 ， 分别 为一岁及三岁 。 经过无数艰辛 ，

她

把孩子抚养成人。 现在他年纪已大 ， 丧失 了 工作能力 ，
两名

儿子却不想赡养她。 法院裁定该妇得胜 ，
两名 儿子均 已 同 意

对她 的 生 活 和 医 疗 费 用 承担 全部 的 责 任。 （ Ｌｉ１９９７ ：

２１８ ）

［ ２２ ］

１６７



儒家认为成年子女对贍养老人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。 在离婚时 ， 当

事人一方——通常是妻子——常享有背离的另一方拥经济援助的

权利 。 同
一道理 ， 儒家也会认为无助的年老父母亦有权要求不尽

孝道的成年子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。 当然 ， 并非所有父母都会起

诉不孝的子女 ， 许多人会认为这是
一件丢脸而难受的事 。 但就上

述事例而言 ， 诉诸法律是保护
一个人作为父母和作为人的权利的

必要手段。

五 、 铎 铪

在本文中 ， 我巳论明以孔孟之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与人权

概念相适应的 。 儒家的核心思想——如角色本位的伦理观、 儒家

的社会理想 、 对长辈和老人的尊敬及爱好和谐而不喜欢争讼等

等——皆与人权概念相容 。 不仅如此 ， 儒家的仁爱哲学会接纳人

权为一种保护人性和重要的人身利益的手段 ， 尽管这种手段基本

上应视为
一种后退机制 。 按照儒家的观点 ， 我们应当尽量以教

育 、 调停和妥协等手段解决纠纷 ， 以维护人际互相关心和信任的

精神 。 但是 ， 这不是说人权是不重要的 。 在重新建构的儒家伦理

中 ， 人权和美德同样重要 ， 而且互相需要。 在现实中 ， 美德的规

范力时有失效 ， 因此它们对人身的利益的保障是不全然可靠的 。

另一方面 ， 我们需要各样美德来指导人们怎样正确地行使权利 ；

美德有助于防止人们滥用权利。

我已经论证了儒家思想会以工具性而非内在性的理据去证立

公民权利 ， 例如言论 自 由 。 当许多 自 由主义者以个人 自 主证立言

论 自 由时 ， 儒家思想则视言论 自 由是纠正错误的道德信仰 、

？ 防止

统治者执迷不悟、 以及长远地推广宝贵的文化和艺术的工具 。 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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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思想不会承认个人拥有宣扬不道德的言论的权利 ， 尽管儒家思

想也不会主张采用法律手段来全面禁制它 。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儒

家思想与其他思想在人权问题上可达致共识呢？ 仅就儒家思想和

西方 自 由主义而言 ， 我认为这两种思想会在
一

系列的个别人权上

取得共识 ， 这些人权至少包括某些个人权利 （如免受折磨的权

利 ） 和某些公民权利 （如言论 自 由 〉 。 但是在人权的证立基础及

人权的界限等问题上 ， 两者仍存有分歧 。 当然 ， 儒家思想和 自 由

主义都可以不断改进 ， 将来它们之间或可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广

泛的共识 。 须知当一方认识到在 自 己之外尚存其他人权观时 ， 这

正为对话和 自我改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。

注 释 ：

［ １ ］
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Ｇｅｗｉｒｔｈ（ １ ９８２ ）？

［ ２ ］例如 ， 中央政治局委员 、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道 ， 为 了发展 当今

中 国的道德观 ， 我们有必要从中 国过去五千年的道德传统中搜寻宝

贵的资料 。

［ ３ ］例如 ，

一九九三年中 国一些主要的教育机构在北京召开 了
一次名 为

“

东方道德传统与当代青年教育
”

的 国际会议。 儒家伦理是当 中 的主

要议题 。

［ ４ ］ 对此现象的报导 ， 参见ｌｏｕ＆Ｚｈａｎｇ（ １９９４ ：３２４
－

３３ １
，３３９

－

３４６ ，

３３７
－

３５８ ） 。

［ ５ ］这立场正合乎了普世主义方法论的精神 。 事实上 ， 我相信我们可以

在人权的基础 、 范畴和等级等问题上作多元的理解。 对此观点的详

细论证 ， 参考 Ｃｈａｎ（ １９９５ａ ） 。

［６ ］对此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，
以及关于个人权利和共善 （ 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 ）

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， 参见 Ｃｈａｎ（ １９９５ａ ）ｏ

［７］参 见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（ １９９３ ：４４
－

４５ ） 、 Ｌｅｅ（ １９９２ ：２６ ） 及Ａｍｅ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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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１ ９８８ ：２０８ ） ？

［ ８ ］ 关于这种理解 ， 参见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（ １９９３ ：４４
－

４５ ） 及Ｌｅｅ（ １ ９９２ ：

２５６ ） 。

［ ９ ］有人可能会说 ， 权利即使在利他主义社会也是必要的 。 因为人们可

能会对人权应当包含什么 以及如何进一步保障存有道德上截然相反

的观点 。 对个人的合理的利益作 出侵犯可 以是 出 于盲 目 的溺爱或 自

私。

［ １０ ］权利作为一种后退机制的概念来 自 Ｗａｌｄｉｏｎ（ １９９３ ：３７４ ） 。

［ １ １ ］可能有人会说丈夫其实是违背了
“

双向互换的规范
＂

（ ｔｈｅｎｏｒｍｏｆ

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）

——他没有就妻子给他爱 回予她同样的爱 ， 故此例子

反映的是一个关于公平的问题 ， 当 中仍涉及权利的考虑 。 但就我理

解 ，
双向互换的规范是许多伦理都具有的最起码的原则 ， 它同样可

以包含在关心爱护的理想和孔子的
“

恕
”

的观念 （ 即
“

己所不欲 ，

勿施于人
”

及造就成全其他立心向善的人 ） 当中 。 无论如何 ， 双向

互换的规范作为
“

公平
”

的一种形式仍与人权概念很不一样 。

［ １２ ］请注意这一点不是要支持家庭中的平等 。 依儒家的看法 ， 家庭中的

不平等可能是正当的 。 例如 ， 长者应当受到更多的尊敬 ， 他们对家

庭中的共同事务有更大的决策权。

［ １３ ］篇幅所限 ， 这里不再
一一赘述。 更详尽的论述见于 Ｗａｌｄｒｏｎ（ １ ９８７ ：

１９４ ） ，Ｍｅｙｅｒ（ １９９７ ） 及 Ｌｅｅ（ １ ９９６ ） 。 遗憾的是 ， 最后
一篇文章对

儒家伦理和 自 由主义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， 然而当我发现

它时 ， 本文已告大致完成。

［ １４ ］本文并不论及儒家思想能否认同政治权利 ， 例如在 自 由选择中的投

票权、 政治平等 、 民主等 。 这问题需要在另一篇独立的论文中作仔

细处理。

［ １５ ］例如 Ｊ ．Ｓ ．Ｍｉｌｌ 所著的 Ｏｎｆｉｅｒｔｙ 对言论 自 由就提出 了一个很强的

完美主义性的证立 （尽管书 中还有其他证立 ） 。 还可参见 Ｔ ．Ｈ ．

Ｇｒｅｅｎ 的道德和政治哲学 。 关于当代完美主义性的和工具性的证立

这一课题 ， 参见Ｒａｚ（ １９８６ ：Ｃｈ ．１０ ） 及Ｇｅｏｒｇｅ（ １９９３ ：Ｃｈ ．７ ） 。

［ １６ ］对于这种 自 由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， 详见 Ｓａｎｄｅｌ（ １９９６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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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１７ ］类似的区分可见于 Ｇｅｏｒｇｅ（ １９９３ ：Ｃｈ ．４ ） 。

［ １８ ］参见 Ｂｅｎ
ｊ
ａｍｉｎ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（ １９８８ ：１ １３ ） 对儒家思想 中的道德 自 主的

讨论。

［ １９ ］这观 点 不是僑家思想独有 ，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（ １９８６ ：３７８
－

３９０ ） 及

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（ １９９３ ：Ｃｈｓ ．４
－

５ ） 也持此议 。

［ ２０ ］这点或可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淫秽物品在古代中 国得到容忍。

［ ２１ ］ 参见Ｂｅｌｌ（ １９９６ ：６６５
－

６６ ） 。

［ ２２ ］Ｌｉ 在其文 中指 出＜人 民 日 报＞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曾对此案作 出报

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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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．

Ｌｅｙｓ，Ｓｉｍｏｎ ．（ ｔｒａｎｓ ．）（ １９９７ ）
．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ｏｆ

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，

ＮｅｗＹｏｒｋ ：Ｗ ．Ｗ ．Ｎｏｒｔｏｎ＆Ｃｏｍｐａｎｙ ．

Ｌｉ
，Ｃｈｅｎｙａｎｇ ．（ １９９７ ） ．

＂

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：Ｆｉｌ ｉａｌＭｏｒａｌ ｉｔｙ

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
”

，
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

Ｅａｓｔ＆Ｗｅｓｔ４７ ：２１ １

—

２３２ ．

Ｌｏｕ
，
Ｇｕｏ

ｊ
ｉｅａｎｄＺｈａｎｇ ．Ｑｉｚｈｉ（ ｅｄ ．） ．（ １９９４ ） ．Ｄｏｎｇｆａｎｇ

Ｌｕｎｌｉ

ＤａｏｄｅＹｕＱｉｎｓｈａｏｎｉａｎＪｉａｏｙｕ（
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？

ｔｉｏｎ
ｆｏｒ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） 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

：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？

ｅｒｓ（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） ．

Ｍｅｙｅｒ，Ｍ ｉｃｈａｅｌＪ ．（ １９９７ ）
．

＂

ＷｈｅｎＮｏｔｔｏＣｌａｉｍＹｏｕｒＲｉｇｈｔｓ ：

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Ｖ ｉｒｔｕｏｕｓＵｓｅｏｆＲ ｉｇｈｔｓ

＂

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

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５ ：１４９

－

１６２ ．

Ｎａｇｅｌ
，
Ｔｈｏｍａｓ ．（ １９９５ ） ．

＂

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 ｉｃＳｐａｃｅ
”

，

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＆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４ ：８３

—

２７ ．

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，Ｒ ．Ｐ ．（ １９９３ ） ．
“

Ｗｈａｔ

＊

ｓＷｒｏｎｇｗ 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

Ｒ ｉｇｈｔｓ？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ｏｒｙ
ｏｆＲ ｉｇｈｔｓＷ 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？

ｉｓｔｉｃｓ

＂

，
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Ｒ ｉｇｈ ｔｓＪｏｕｒｎａ ｌ６

：２９

—

５７ ．

Ｒａｚ
，Ｊｏｓｅｐｈ ．（ １９８６ ） ．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，Ｏｘｆｏｒｄ：

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．

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，Ｈｅｎｒｔ
，Ｊｒ ．（ １９８８ ）

．
＂

ＷｈｙＴａｋｅＲ ｉｇｈｔ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？Ａ

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
＂

，ｉｎＲｏｕｎｅｒ（ １９８８ ）
．

Ｒｏｕｎｅｒ
，Ｌｅｒｏｙ（ ｅｄ ．

） ．（ １９８８ ）
．ＨｕｍａｎＲ 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

’

ｓ

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
，
ＮｏｔｔｅＤａｍｅ 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 ．

Ｓａｎｄｅｌ
，Ｍ ｉｃｈａｅ ｌ ．（ １９９６ ） ，Ｄ政ｗｏｃｒａｃ

ｊｙ

’

ｓＤｉｊｏｗｉ於／Ｕ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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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

ａ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，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，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？

ｓｉｔｙ
Ｐｒｅｓｓ ．

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，Ｂｅｎｊ
ａｍｉｎＩ ．（ １９８５ ） 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

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Ａｎ
？

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
，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：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

？

Ｔｏｍａｓｉ
，Ｊｏｈｎ ．（ １９９１ ） ．

“

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 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

Ｖ ｉｒｔｕｅｓ
＂

，Ｅｔｈｉｃｓ
，
２１

；５２１
—

５３６ ，

Ｗａｌｄｒｏｎ，Ｊｅｒｅｍｙ ．（ １９８７ ）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ＵｐｏｎＳｔｉｌｔｓ ，
Ｌｏｎｄｏｎ ：

ＭｅｔｈｕｅｎＳｃＣｏ ．

（ １９９３ ）
．

＂

Ｗｈｅ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：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

Ｒ ｉｇｈｔｓ

＂

，ｉｎｈｉ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 ，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

－

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
Ｐｒｅｓｓ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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